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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要点有二
:`一 )认为所有制关系是一种完整的统一的经济关系

,

由民法统丫加以

调整
,

才能适应这种统一性和完整性
,

不同意民法只能调整消费领域的经济关系和民法只能调整

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等观点 , (二 ) 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应由民法统一调整
,

不同意民

法只能调整非计划商品交换关系
,

而计划商品交换关系应由别的法律部门调整的观点
。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健全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加强
,

法学理论界亦 出现了一

个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兴旺景象

。

争论中扒 民法调整的经济关系问题也直接或间接地

受到了波及
。

比如
,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是否应由民法统一调整
,

使是争论的重点之一
。

对此
,

本文亦谈点粗浅之见
,

以期对民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有所裨益
。

、

民法调整的所有制关系

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是否应由民法统一调整
,

我国法学界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
:

第一种观点认为
:

所有制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
。

这种经济关系是一个 完整的统一体
。

民法

反映或表现这种经济关系时
,

应该而且必须考虑它的统一性
、

完整性
。

这里所说的统一性
、

完整

性包括两方面的意思
:

其一
,

对生产关系各个环节的所有制关系应给予统一的法律调整
;
其二

,

对同二社会形态的所有制关系应由统一的法律部门加以保护
。

第二种观点有以下两种主张
:

第一
,

社会经济领域应分为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
,

而民法

只能调整消费领域的经济关系
,
第二

,

认为财产关系应分为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和社会组织

之间的财产关系
,

而民法只能调整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
。

我认为第一种观点比较合理
,

对第二种观点不能苟同
。

’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

首先必须对所有制与生
卜

产关系
,

对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
,

对所肴制的内涵
,

有一个全面的
、

完整的了解
,

、

进而才能讨论统一调整的必要和分割调整的

弊端
。

依据马克思的论述
,

财产关系
“ 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 ① 。

而财产关系又可
“
译

作所有制关系或所有制形式
” ②

。

由此
,

从逻辑推理 中 可 以 得 出
:

经 济 关 系
—

财产关

系— 所有制关系只不过是生产关系的同义语
,

只不过是同一社会关系在不同场合
、

不同范

畴的不同称呼
。

所以
, “

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就是所有制形式或财产形 式 的 全 部经济内

容
” ③

。

据此
,

所有制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应作如下表述
:

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前提
、

①
_

②⑧

马克惠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

》 , 《马克思愚格斯选集》 第二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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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或核心 ,
所有制关系寓于生产关系各个环节之中

,

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包含着所有制的

内容
。

只要我们把所有制关系与生产关系各个环节联系起来
,

情况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

根

据马克思的论述
,

生产关系包括生产
、

消费
、

分配
、

交换四个环节
。

(一 )从生产环节考察
,

需要解决的是用谁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
、

生产的感果归谁占有
, `二’ 从

姆纤节娜
,

不论

是生产的消费或生活的消费
,

需要确定的是这种消费是不是所有人对所有物的使用或处分
,

(三 )从分配的环节考察
,

所涉及的只是被分配的产品是什么人生产的
,

又分 配 给 谁 所有
;

(四 )从交换环节考察
,

需要明确的是交换谁占有的物品
,

又交换给谁
。

通过对生产关系四环节的考察
,

不仅进一步说明了所有制与生产关系的联系
,

而且表明

了所有制关系的特定内容
。

其 内容是
:

(一 )对于通过生产
、

分配
、

交换所得到的产品的占有 ,

(二 )在生产
、

消费阶段对所有物的使用
,

(三 )在生产
、

消费
、

分配
、

交换中对所有物的处分
。

简言之
,

所有制关系的内容就是在生产关系四环节之中对物的占有
、

使用和处分
,

故所有

制关系的确切定义是
:

人与人之间因对物的占有
、

使用和处分而结成的经济关系
。

这样
,

民

法对所有制关系进行调整
,

即赋予所有制关系以法的形式
,

就表现为对所有物的占有权
、

使

用权
、

处分权
。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所有权的三权能
。

我们分析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关系
、

探求所有制关系内容的目的
,

是为了了解所有制

关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

所以
,

进行上述分析之后
,

也就有了考察所有制关系统一性
、

完整性的

籍础
。

这种统一注
、

完整性正是由生产关系四环节的统一性和所有制的内容决定的
。

马克思

石
:

论证生产关系四环节的关系时说
, “ 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

、

分配
、

交换和这些不同

要素相 引司的一定关系
” , “ 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

、

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
。 ” ① 任

何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
,

不可没有生产
,

因为生产是起点
, 也不可没有消费

,

因为消费是终

点 ; 同时也不可没有分配和交换
,

缺一便不能构成生产关系
。

所有制关系贯穿于生产关系四

环节
,

生产关系四环节无不体现所有制关系的内容
,

所有制关系并且是生产关系各环节的核
J

自
。

所以
,

脱离任何一个环节的所有制关系也不能构成生产关系
,

当然也就不能构成所有制

的完整内容
,

这是 自明之理
。

既然所有制关系是渗 透于生产关系四环 节 的 统 一体
,

作为反

映
、

表现它的民法
,

对四环节的所有制关系亦必须给予统一保护
。

同时
,

因所有制关系包含

占有
、

使用
、

处分三项内容
,

反映所有制关系的法权关系—
所有权就必须同 时 具 备 占有

、

使

用
、

处分三权能
。

因为
, “

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
,

既不能从它本身来 理解
,

也不能

从所谓 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
,

相反
,

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 ” ②

所有制关系统一
、

完整的性质以及反映它的法权关系的性质
,

既不允许按块块将所有制

关系分为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
,

也不允许按条条将所有制关系分为公民间的所有制关系和社

会组织间的所有制关系
。

按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来划分法律部门
,

从而确定民法只调整消费领域的经济关系或所

有制关系
,

是一个含混不清
、

模棱两可的概念
。

① 马克思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导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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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生产
、

消费主为条件
,

术能断然相分离
。

消费作为一个领域来讲
,

当然包括生产

的消费和生活的消费两个方面
。

对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

马克思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导言》

里已经作了十分详尽
、

十分精辟的论断
。

他说
: “ 生产直接是消费

,

消费直接 是 生 产
。

每

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
。 ” 这是千真万确的

。

在生产中
,

一方面要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
,

另一

方面要使用
、

消耗原辅材料
。

生产行为也就是消费行为
,

所以
,

生产也就是消费
。

同 理
,

吃
、

喝
、

穿是消费
,

但这种消费本身
,

也就生产人
,
维持人的生命

。

原辅材料被使用
、

被消

耗
,

也就生产出新的产品
。

将生产
、

消费断然分离是不科学的
。

第二
,

民法 只调整消费环节的 所有制关来
,

并不调整具体消费过程
。

如果让民法调整具

体的消费过程
,

其一
,

民法即应规定生产中人应该怎样支付能力
,

怎样领发
、

怎样使用原辅

材料; 以及使用的数量等等
,
其二

,

即应规是人们吃与穿
,

包括吃多少
、

穿多少以及吃
、

穿

的方法等等
。

但这一切活动
,

不仅不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
,

而且简直不寓于法律调整的对象
。

第三
,

民法调整的所有制关系不能分裂
。

如果生产
、

消费分裂论者所说的民法调整消费

领域的经济关系指的是消费领域的所有制关系
,

那是对的
,

但不够全面
。

如前所述
,

民法不

但要调整消费领域的所有制关系
,

而且还必须同时调整生产
、

分配
、
交换领域的 所 有 制 关

系
。

如果一定要让或只让民法调整消费领域的所有制关系
,

那么
,

调整生产
、

分配
、

交换领

域的所有制关系就得另立他法了
。

另立他法倒不是不可以的
,

问题是对同一的社会关系
,

本

来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
、

同样的手段进行调整
,

却一定要分为几个不同的法律部门
,

你管生

产阶段的所肴制
,

我管分配
、

交换阶段的所有制
,

他管消费阶段的所有制
,

确实显 得 毫 无 必

要
。

因为这样做的结果
,

难免出现法律部门互相重叠
,

难免出现紊而乱
、

繁而杂的混乱局面
。 一

基于上述理由
,

我认为生产
、

消费相分离的观点是错误的
。

同样
,

按不同所有者划分法

律部门
,

主张民法只调整公民间的所有制关系的观点也值得商榷
。

、 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
,

与五种社会形态相适应
,

亦有原始社会公有制
、

奴隶主所有制
、

封建

地主阶级所有制
、

资产阶级所有制
、

社会主义公有制五种所有制形式
。

因为所有 制 形 式 决

定一个社会的性质
,

所以人们一提到所有制
,

总是指具体社会形 态 的 所 有制
。

但是
,

我们

应当注意
,

一切社会形态的所有制
,

总有某些共同的标志
,

共同的抽象
,

这就是一般所有制
。

尽管各社会形态所有制的性质不同
,

但对一般所有制来 讲
,

却有着下列共同点
:

(一 )都由主

体和客体构成
,

主体就是所有人
,

客体就是所有物
; (二 )所有制构成生产关系的基础

,

表现

于生产关系各个环节 , (三 )所有制的内容是占有
、

使用和处分
; (四 )从表面看所有制关系是

人与物的关系
,

但实际上是人与人的关索
。

这些特点就是对各种所有制的共同抽象
,

也是各

种所有制的共同点
。

法律对所有制关系进行反映和表现时
,

就是表现和反映这些共同点
。

反

映和表现这些共同抽象的法律必须同一
,

这似乎是毫无疑义的
。
所以

,

不论是奴隶社会的所

有制
,

’

也不论是封建社会的所有制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
,

都 由民法统一调整
。

“
我们的国家是实现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

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出现了民法不能包

含的内容
。 一

所以良法只能凋整公民间的所有制关系
。 ” 这是主张民法只能调整公民间的财产

关系的重要依据或理由
。

我认为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

(“ ) 实践证明会有制经济需要民法调整
。

苏联革命胜利后不久
,

在列宁亲 自领导下
, 1 9 2 2

年即制定了 《苏俄民法典 》 ,

它对保障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

经过修改补充
,

1习6 4年公布的 《苏俄民法典 》 得到了进吧步完善和加强
。

其他公有制国家亦取得了民法调整

公有制经济的经验
。

事实说明民法是调整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法律武器
。



(二 )我 国公民个人所有例与社会主义套有制是一个不可分荆的统一体
。

对公民个人所 有

制
,

应将其放到整个公有制经济中去观察
、

去分析
。

在现阶段
,

我国公民的个人收入无非来

自三个方面
:

第一方面
,

经国家法律承认所取得的祖业财产
。

第二方面
,

工资
,

即从公共财

产中领取的分配份额
。

这部分财产直接具有公的性质
、

公的因素
。

因我国的公民是全民财产

或所在集体单位财产的主人
,

其所领取的劳动收人是公有财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

它同资本主

义社会工人所得的工资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

第三方面
,

个人劳动收人
。

这部分收沐 的多寡

由个人劳动所决定
。

我国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

是社会主文经济的

组成部分
,

它同资本主义私有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

所以
,

我们把个体经济与公有制经济
、

把

公民个人所有权与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

完全割裂开来也是不妥的
。

(三 )我 国的公有制 同样共有一般所有制 的 内容 和特征
。

法律对公有制的保护方法同样是

确认所有权
、

恢复原状
、

排除妨害
、

返还原物和赔偿损失
,

因此
,

完全没有必要适用不同的

法律部门
。

总之
,

民法是所有制发展的一定阶段即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反映
,

只要还有财产所有

制关系需要民法调整
,

民法即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二
、

我国民法讽整的商品交换关系

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是否由民法调整
,

这在我国当前法学界真可谓众说纷纭
,

各执

一端
,

莫衷一是
。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观点
:

第一种观点认为
,

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应由民法统一调整
;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
,

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有计划与非计划之分
,

民法只能调整非计划商

品交换关系
,

而计划商品交换应由别的法律部门调整
。

其理 由是
:

民法调整的商 品 交 换关

系
,

具有
“
平等 ” 、 “ 等价

” 之特点 ,
计划商品交换关系具有

“ 平等 ” 、 “ 等价
” 以外的因

素
,

由民法调整行不通
。

我认为
,

第一种观点是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

因而结论是正确的
。

而第二种观

点则缺乏科学依据
,

原因是
:

第一
,

主张计划商品和非计划商品由不同的两个法律部门来调

整
,

忽视了商品交换关系的本质特征
, 第二

,

把国家的计划管理与商品交换关系混为一谈是

概念的混淆
。

我国是实现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 “

为了使

经济的发展既是集中统一的又是灵活多样的
,

在计划管理上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

式 ” ①
。

第一种形式是实行指令性计划
,

第二种形式是实行指导性计划
,

第三种是市场调节
。

这

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和十二大文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

所以
,

我

国现阶段的生产和商品流通存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毫无疑问的
。

但必须承认的是
,

不论是

计划调节的商品关系或市场调节的商品关系
,

都是商品关系
,

都具有民法调整的商品交换关

系的本质属性
,

其表现是
:

(一 ) 与一 般商品的交换存在的前提 同一
。

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和

① 胡场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断局面》 , 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
19页

。



商品交换存在的前提
。

马克思说
:“ 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

,

虽然不能反过来说
,

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
。

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
,

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 …

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
,

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 ”

`

①我国的商品即社会主义

企亚生产出来的用子交换的那部分劳动产品
,

其存在仍以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制的存在为前

提
。

就社会分工而言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但存在
,

而且与旧社会比较
,

得到了 更 进 一
’

步

的发展
。

既然这样
,

各部门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就不可避免地要交换他们各 自生产的劳动产品
。

就济有制而论
,

我国现阶段还存在全民
、

集体
、

个体三种所有制形式
,

即使在全民所有制内

部
,

因各个企业均系独立核算的经济单位
,

其互通有无
,

仍需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
,

这系不

证自明之理
。

(二 )具备一般商品的等价交换的本质特征
。

社会主义的计划商品
,

包括小量的
、

从属的
、

次

要的市场调节的商品
,

与一般商品一样
,

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
。

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

承担者
;
价值是物化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

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
,

商品交换也就是等量劳动相交换
,

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

价格则是价值的货

币表现
。

等价交换是一切商品交换的最本质的特征
,

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商品交换的本质属性
。

计划商品交换同样要执行等价交换的原则
,

即使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的经济交往也不例外
。

(三 ) 社会主义商 品交换与一般商品交换一样
,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一 律平等
。

当事人法

律地位平等是商品交换的又一法律特征
。

在我国
,

尽管参与社会主义商品交换的双方均受国

家计划约束
、

监督或指导
,

但作为当事人之间来讲
,

谁也不能命令对方与自己签订合同
,

同

理
,

谁也没有服从对方命令之义务
。

当事 人之间的这种平等关系与因计划而发生的命令与服

从的关系具有原则的区别
。

基于上述原因
,

我们认为
,

社会主义的商品仍然是商品
,

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同样是商

品交换
,

同样具有
“ 平等” 、 “ 等价 ,, 之特点

,

因而并未超出民法调整的商品关系之范围
。

这就如同开水一样
,

开水同样是水
,
其成分同样是氢二氧一

,

只是开水是烧开了的水而 已
。

不仅如此
,

也正如开水可以杀死危害人体的细菌一样
,

因计划本身就是对商品交换中损人利

己
、

唯利是图的反动
,

所以还可杀死危害商品交换的各种毒素
,

使商品关系洁白无 瑕
。

十 分

显然
,

只有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才可能真正做到平等 自愿和等价交换
。

因此
,

民法调整商品

关系的原则仍然适用
,

民法不能调整计划商品交换关系说不能成立
。

既然如此
,

为什么出现

民法不能调整计划商品关系的观点呢 ? 我认为
,

这种观点的出现
,

是 由于混淆了国家计划管

理和商品交换概念的结果
。

须知
,

这两个概念是不能混淆的
。

因为它们本来就纯属两个范畴

的不同关系
,

各有自己质的规定性
。

国家经济计划管理是社会主义国家用计划来领导
、

组织

和监督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
,

它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行使经济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

因

计划管理而形成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

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

而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

关系指的则是商品在独立民事主体之间的让渡或买卖
,

是平等权利主体之间的经济往来
。

前

者是国家机关的权力活动
,

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 后者系生产关系的一个环节
,

属于经济基

础的范畴
。

根据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
,

并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原理
,

国家制定计划必须

反映商品交换的客观规律 , 为实现计划而进行的各种权力活动
,

不得与商品交换的规律背道

而驰
。

所以
,

无论是商品交换关系或反映商品交换的合同制度
,

不等于因经济计划管理而发

① 《资本论 》 第一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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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

两者没有也不可脂同一
,

没有也不能互易其性质
。

如果将二 者 混 为 一

谈 , 一则会增加法律部门
,

使各法律部门交叉重复
,

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 的 建 立 , 二

则 与 当 前 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相拂违
。

不难设想
,

如果否认商品交换平等
、

等价的性质
,

以计划代替商品交换
,

就可能回到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老路
。

同样
,

如果忽视计划
,

片面强调商品 交换
、

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
,

就有导致资本主义泛滥的危险
。

这是题外话
,

但

又不得不加以说明
。

正因为二者 属于不同的经济关系
,

所以
,

也就应该用不同法律部门给予

i喝整
。

对因经济计划管理而形成上
、

下级之间的关系
,

因其不具有
“ 平等

、

等价 ” 之特点
,

听以不应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
,

建议国家制定计划法或经济行政管理法给予调整
。

而社会主

义的整个商品交换关系则无疑属民法调整范围
。

两个法律部门互相配合
,

就会强有力地保证

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
。

三
、

讨论我国民法调整经济关系的归结

对我国民法调整的所有制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进行分别论述以后
,

有必要作一 简单的归

结
。

(一 ) 正确掌握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是确定 民法调整对象的关键
。

用什么标准来 划分法

律部门
,

这本来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已解决了的问题
。

恩格斯早在 1 8 8 6年就指出
: “ 如果

说国家和国家法是由经济关系来决定的
,

那末很明显
,

民法也应该是如此的
。

因为民法的作

用
,

在本质上就是确认各人与各人之间的现存的
、

即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
。 ” ①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
,

列宁在给德
·

伊
·

库尔斯基的便条中指出
: “
我们不承认任何

`

私法
’ ,

在

我们看来
,

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
,

而不属于私法范围
。 ” ② 这就清楚地揭示了只

有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
,

才是划分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
。

这是马列主义立法理论的宝

贵财富
。

实践证明
,

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

至今仍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

假若我们不按社会关系

的性质而是按主体来划分法律部门
,

十分显然
,

一
、

二个民法是不够的
,

同样
,

一
、

二个婚姻法
,

一
、

二个刑法
,

一
、

二个诉讼法也是不够的
。

所以
,

按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来划分是否民法的调

整对象
,

是与马列的教导相违背的
,

这似乎勿须赘述
。

现在的问题
,

也是问题的关键
,

就是法律

应该如何反映社会关系的问题
。

对此我以为既不能为我所需
,

将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关系硬拼

在一起
,

把同一经济过程的两种不同的经济关系视为同一的经济关系确定为民法的调整对象
;

也不能适我所用
,

将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关系分裂为若干小块
,

确定民法只调整其中几块
。

民法调整的应该是单一的
、

各具独立特性的财产所有关系
、

商品交换关系和遗 产 继 承 关系
。

(二 ) 民法的存在
,

民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既是经济关系本身的客观要求
,

也 是
“
四

化 ” 建设的实际 需要
。 “ 民法 ” 这个法律名称

,

就本来的意义讲
,

它一直主要调整的是财产

所有关系
、

商品流转关系和遗产继承关系
,

只是在一切剥削阶级社会
,

它建立的基础是生产

资料的私有制
。

我们之所以援用民法
,

是因为它同样是人类文化的遗产
。

长时期以来
,

民法

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休系
,

有其独特的内容
、

特有的调整方法和手段
,

且为人们所了解
、

所掌

握
,

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法律
。

我国现阶段同样存在民法调整的经济关系
。

我们援用 这 个 名

称
,

是无可非议的
。

虽然我国民法没有冠以经济之类的名称
,

但从它保护国家
、

集体
、

公民个

① 恩格斯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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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有权
、

维护合同纪律
、

确定损害赔偿等内容看
,

是与经济密切相关
,

须臾不可葛开的
。

它无愧是保卫
`

“ 四化
”
建设重要的法律武器之一

。

从民法平等自愿 ; 等价看偿的 基 本原则

看
,

其核心内容 ; 就是要确认国营企业独立的民事权利主体资格
,

确认国营企业独立支配财

产的资格
,

即独立核算
、

自负盈亏的法律地位
,

砷认国营企业独立参与民事活动的资格
, 即

签订合同的自由权
。

无论从哪方面讲
,

都是与当前经济休制改革
,

扩大企业自主 权 相 吻 合

的
。

所以它又是巩固 , 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重要法律手段
。

试问
:

民法为什么不能调整

公与公的财产关系呢? 现在有这么一种议论
,

他们说
:

不能把一切经济关系都 看 成 民 事关

系
,

完全用民法的乎等协商
、

等价有偿的原则去调整经济关系行不通
。

若照此说
,

似乎现存

的经济关系已经冲破了民法的调整原则
。

我以为这至少是一种误会
。

因为
,

民事关系就是经

济关系
,

这是人所共知的
。

但把一切经济关系都看成民事关系
,

这在当今民法界几乎还没有

先例
。

谁也没有把计划经济关系
、

财政
、

税收关系
、

劳动工资关系等等囊括于民法之中
,

怎么

能说把一切经济关系都看成民事关系呢? 同理
,

对于不能完全用民法平等协商
、

等价有偿的

原则去调整经济关系的结论
,

也是令人不能接受的
。

原因在于
,

民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本身就

是基于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
、

经济利益等价的经济关系
,

而对这种具有平等
、

等价性质的经

济关系又不能采用平等
、

等价的原则进行调整
,

那意味着什么呢 ? 岂不是对平等关系还要施

以 强迫
、

行以命令
,

岂不是对等价交换还要进行无偿调拨
,

加上硬性摊派 ? 那不是逆历史潮

流而动吗 ? 此路可行吗 ? 我们探讨问题
,

目的是尊重科学
,

尊重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
。

既然

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到冲破民法原则的阶段
,

人为地去冲是冲不破的
,

也是没有必要的
。

这

就是本文的结论
。

我国农户法律地位初探

高宽众

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
、

’

包干到户等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

农户在社

会经济活动 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重视
。

党和政府已把稳定和完善包产到户
、

包干到户责任

制
、

鼓励和支持
“
两户

”
(重点户

、

专业户 ) 发展商品生产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
。

但是农户

的法律地位
,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

目前都没有得到明确
。 `

农村中
“ 吃大户 ” 、 “

坑

农户
” 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侵犯农户合法权益的事件还时有发生

。

本文提出我国农户的法律

地位问题
,

意在抛砖引玉
,

和同志们共商
。

农户的法律地位问题
,

实质上是它能否成为民法
、

经济法上的权利义务主体的问题
。

一

定的组织和个人之所以被国家法律赋予权利能力
,

归根到底是由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决定的
。

在商品生产条件下
,

商品生产者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进行活动的
,

他对生产独立

或相对独立地组织经营
、

核算
,

对产品独立或相对独立地进行分配
、

女换
,

这就在客观上要

求法律确认和保护他在经济活动中的这种独立性
、

自丰性
,

于是
,

法律上就产生了一系列规

定 权 利 主 体的制度
。

例如法人
,

最初它不过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实体
, 18 0 4年 颁 布 的 《 法

国民法典 》 ,

也没有明确规定它具有权利能力
。

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需要
,

人

才1


